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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摄影出版社与刘静侵犯图书专有出版权纠纷案 

提交日期: 2006-11-28 15:54:09  

广东高院知识产权庭维护 

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06）江中法民四初字第63号

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住所地：吉林省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法定代表人：刘占武，该出版社社长。  

委托代理人：简志敏，男，1970年6月29日出生，住广州市麓景东路35号502房。  

委托代理人：黎雄校，广东信宇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刘静，鹤山市沙坪镇苏菲书屋经营者，经营场所：广东省鹤山市沙坪镇中山路227号，住所地：鹤山市沙坪

镇新湖人民东路39号鹤嘉针织厂，身份证号码：422723681022912。  

本院在审理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诉被告刘静侵犯图书出版发行权纠纷一案中，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以其已与被告刘

静达成和解协议为由，于2006年8月30日向本院递交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申请撤诉的意思表示真实，自愿，理由正当，符合相关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撤回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814.00元，减半收取407.00元，由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负担。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已经向本院预交

案件受理费814.00元，本院应退回407.00元给原告吉林摄影出版社。  

审 判 长 梁 平 惠 

审 判 员 吴 拥 军 

审 判 员 肖 庆 文 

二○○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书 记 员 李 超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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